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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編撰 



廉政新聞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澎湖縣調查站組長陳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結提起公訴 

    陳○○於民國 108 年至 110 年間任職嘉義縣調查站調查專員期間，辦理毒

品防制、重大經濟及洗錢防制等犯罪偵查業務，明知依據羈押法、調查局偵查犯

罪實務手冊等規定，借提受刑人出監不得與外人接觸，竟基於違背職務行為要求、

期約及收受賄賂之犯意，藉偵查案件為由多次借提受刑人陳某、江某出監，安排

該 2 名受刑人於羈押禁見及徒刑執行期間得於監獄外處理私事、返家探視親友或

藉機與配偶及女友發生親密行為，陳○○再以其需購買名貴小提琴為由，分別與

受刑人陳某、江某期約前開供提出監之對價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65 萬元，並

向陳收受市價 2 萬 5 千元之全新 IPhone 手機 1 支之賄賂，上開賄款金額總計

167 萬 5 千元。事後，陳○○因擔憂上情曝光 ，竟利用不知情之調查官，毀壞

錄有違背職務使陳某與配偶及女友見面之詢問影音光碟，而試圖掩飾其不法犯

行。 

本案由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與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及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

動工作站共同偵辦 ，並協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總隊、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保安警察大隊支援，共執行搜索 14 處，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裁准羈押 2 人，

案由橋頭地檢署即本署駐署檢察官嚴維德偵查終結，認陳○○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違背職務行為期約收受賄賂罪、受刑人陳某與江某均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行賄罪提

起公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發稿日期:2023/07/20 

 



 
廉政法令宣導 

 

臺美宣布將簽署深具歷史意義的貿易協定 

自去(111)年 6 月宣布啟動「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以來，雙方歷經二次實體

會議及數十次視訊會議與溝通，已就 12 項議題中的貿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業、

服務業國內規章、反貪腐及中小企業等 5 項議題完成談判，並完成中、英文法律

約本，雙方亦有共識，將在未來數週內簽署首批協定(first agreement)， 雙方

共同認為，這將是臺美雙邊經貿關係深具歷史意義的㇐刻。  

首批協定將包括前言及 8 個章節，共 81 條條文，協定結構相當完整，且內容可

再擴充，重要內容摘錄如下：（㇐）敘明雙方尋求強化臺美經貿關係，達成㇐項

高標準且具經濟意義的貿易協定，且未來在此基礎上可增進彼此共同的優先事項。 

（二）臺美分別指定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及美國貿易代表署作為簽約方(我駐

美代表處及美國在臺協會)的指定代表，並透過指定代表及其他主管機關履行協

定義務。（三）在「貿易便捷化」方面，確保關務程序之效率與透明化，以簡化

通關及邊境查驗作業，並透過電子化方式加速通關，節省廠商通關所需時間及費

用。（四）在「良好法制作業」方面，規範中央行政機關在制定法規時，應採用

完善、透明化的原則，且應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納入考量。（五）在「服務業國

內規章」方面，規範服務業主管機關在受理服務業業者之證照申請時，在核發程

序上應以合理、客觀、公正、獨立之方式執行。（六）在「反貪腐」方面，臺美

共同打擊、預防影響國際貿易及投資之賄賂與貪腐行為，並促進社會參與；另確

認雙方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 WTO 政府採購協定之義務。（七）在「中小企業」

方面，將合作增加中小企業的經商機會，促進雙方中小企業的就業與成⾧，包括 

透過資訊分享與定期對話機制等方式共同合作。（八）納入貿易協定常見的㇐般

例外、安全例外、租稅措施、金融業基於審慎原則之措施、原住民族權利等例外

規定；雙方並將設置聯絡點，溝通協定涵蓋事項。（九）設立諮商機制，以處理

雙方對協定執行之爭議，並規範修正、生效、檢討、終止等程序；此外，本協定

之中文及英文文本將具同等效力。  



本協定不僅是臺美間自 1979 年以來所簽署結構最為完整的貿易協定，更代表著

臺灣經貿制度符合國際高標準的重要里程碑。這也是利用堆積木(building block)

方式完成臺美 FTA 的重要㇐步。 

協定後續還有至少七項議題須完成，談判完成後，將會擴充協定內容，為未來臺

美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奠定更穩健的基礎。我方將與美方儘速確認簽署時間、地點

等細節後，向國人報告。未來並將儘速展開下㇐輪談判，目標設定在年底之前，

完成所有議題的談判。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良好的用電習慣  

台灣建築物火災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排名第 1 位，爐火烹調、遺留火種排名第 2、

3 位。我們日常生活中處處會使用電器，如電風扇、吹風機、延⾧線等，碰到插

座不敷使用或電器線不夠⾧的，延⾧線就是很重要連接各種電器與插座的工具，

因此瞭解正確的延⾧線使用方式不僅可以降低電線起火的風險，同時還能保護你

我的安全。平時應注意拔除不用的電氣設備電源插頭，避免在辦公場所使用高功

率電器，如烤箱、電磁爐、吹風機、電暖爐等，並於⾧時間離開位置、下班前確

實檢查，關閉不用開關，避免引起電氣火災，以策安全。                                

 

 

 

 

資料來源: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個人公務機密維護要領&七大易洩密之場所時機  

個人公務機密維護基本要領 

㇐、各級工作人員，應熟悉保密法令，凡參與處理或知悉之㇐切公務事項，首應

考慮有無保密需要，並採取適切保密措施。 

二、每次下班或外出時，對經辦各項公務文件，不論是否涉有機密，均應妥為收

藏加鎖。 

三、非與本身職務有關，不得窺閱或探索他人公務上之機密資料。非依權責，不

得對新聞記者發表有關公務談話，或洩漏公務消息。 

四、職務上或其他原因，所知悉之㇐切機密資料，非因工作上之必要，不得對人

談論。 

五、大眾前或電話中接洽公務，絕不涉及公務機密。在公用交通工具，或公共場

所，及非公務集會中，絕不談論公務。 

六、因公務攜有機密資料者，應避免進入公共娛樂場所。 

七、私人通信，非因工作上需要，不得涉及公務事項，其有必要涉及者，應以無

機密為限。私人日記，或其他非公務使用之筆錄，不得記載任何方式所獲得

之機密資料。 

八、私人撰文投稿，不得涉及機密資料，亦不得以所知悉之機密資料供給他人撰

寫發表。 

九、凡公務上㇐切會商會簽意見，無論是否機密，不得因個人之示惠交際或推諉

責任，向案中關係人出示或洩漏。 

十、發現他人對保密有疏漏輕忽情形，應即時予以勸告；對於他人竊探機密之行

為，應提高警覺，並迅速向所屬⾧官或主管部門反映。 



七大易洩密之場所時機，不可不慎！ 

㇐、宴飲應酬時： 

每逢飯局時，當在座者等候菜餚時，總是慮及避免冷場，不致怠慢了客人或致使

場面氣氛尷尬，會儘可能找話題引發在場人的談話興趣，其中以具有機密之業務

最具吸引力，當時間越⾧，談話越多時，談及機密業務可能性越高，將會有「言

多必失」之洩密可能。又當酒酣耳熱之際，既容易喪失理智，將機密資料隨口談

論，也容易藉酒壯膽，將平時機密資料全都脫口而出。 

二、談天閒聊時： 

當我們在和親朋好友閒聊時，難免互相表達關懷與問候之意，在聽到對方的關懷

問候時，總會以自己現在的工作情況來說明自己的生活狀況。再以工作情況說明

時，尤其容易涉及工作內容，因此，我們會很不經意地洩漏職務上的機密。 

三、同儕討論業務時： 

公務員當遇到辦理與自己相同業務或與自己有業務聯繫時，總會交換工作心得，

討論業務精進之方法，無意間很容易將實際機密業務提出來討論，因而造成洩密

事件。 

四、過於信任他人時： 

處理機密業務時，認為平日的工作伙伴表現優異，沒有任何不良傾向，因而將應

依保密程序作業的機密業務，未依保密作業規定，交由工作伙伴傳遞或協助，而

遭其他人員獲悉。 

五、受功利誘惑時： 

承辦機密業務人員，有時容易受到上級⾧官或民意代表之壓力，迫於現實壓力透

露機密資料，以換取⾧官照顧或民意代表的支持，更有部分人員得到他人財物誘

惑而做出洩密行為。 

六、好大喜功，凸顯自己的重要： 



有些人基於自大心理作祟，總是喜歡彰顯自己的重要與偉大，刻意將職務上所知

悉的機密資料透露些訊息，以炫耀自己，覺得自己在別人面前是很有辦法的。 

七、面臨決擇時： 

當機密業務承辦人在執行職務時，難免會與他人執行業務發生衝突，當事人為表

明立場或澄清事實時、或舉例說明，以爭取他人認同時，可能會將職務上之機密

事項拿來做說明，造成洩密。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水利局 

 
 
 
 
 
 
 
 
 
 
 
 
 
 
 
 
 
 
 
 
 
 
 
 



消費者保護宣導 
 

市售斜躺搖籃之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結果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於去(111)年 10 月採樣 10 件斜躺搖

籃進行檢測查核。結果發現標示違反商品標示法者計 5 件，不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982「兒童照護用品－斜躺搖籃」者(簡稱國家標準)者計 9 件；品質不

符合前開國家標準者計 3 件。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簡稱經濟部中辦)針對前開違

反商品標示法業者，已督促地方政府依法妥處；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稱標

準局)針對品質檢測或標示產品資訊未符合前開國家標準業者，已輔導改善完

畢。 

鑑於近年國外發生斜躺搖籃事故，行政院消保處為維護嬰幼兒權益，於實體

店面及網路平台隨機購買不同廠牌之市售產品 10 件；委由財團法人台灣玩具

暨生活用品研發檢測中心依據前開國家標準進行品質檢測，另由經濟部中辦

及標準局查核商品標示。檢測查核結果如下（詳如附表）： 

㇐、標示查核部分 

(㇐)商品標示法：不合格 5 件 

         主要違規態樣為： 

     1.未依「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標示:3 件。 

     2.原產地標示不㇐致:1 件。 

     3.製造日期未完整標示:1 件。 

(二)國家標準:第 7 節產品資訊(【含產品之標示、購買資訊及使用說明書】標示  

       部分)不符合 9 件 

    主要缺失態樣為:未依 CNS 15982 第 7 節產品資訊標示「適用嬰兒之最大 

       體重」、「本嬰兒斜躺搖籃非供⾧時間睡眠使用」等相關警語。 

二、品質檢測部分:依國家標準進行檢測 

(㇐)構造:3 件不符合，主要缺失態樣為:手指陷入、斜躺搖籃滑動量。 

(二)材料性質(化學性質及可燃性):全數符合。 

(三)不透氣性包裝:全數符合。 

     本案查核結果經提報消費者保護會決議：請主管機關經濟部除要求婦嬰用品店

家及電商平台等主要販售通路，向消費者加強宣導斜躺搖籃之正確使用方式外，

並將國家標準應永久標示事項，結合媒體及雜誌多作宣導，列入日後重點查核



項目不定期進行抽查。      

「斜躺搖籃」商品已於去(111)年 11 月 1 日列入應施檢驗品目，並應永久標示

適用嬰兒最大體重(如 6kg 或 9kg)、「本嬰兒斜躺搖籃非供睡眠使用」、「勿單獨

留下嬰兒無人照顧」等警語，因本商品的限重與使用方式，對嬰幼兒之人身安

全極其重要。故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在購買或使用斜躺搖籃時，應特別注

意下列事項： 

㇐、選購時留意製造日期，去(111)年 11 月 1 日列檢後製造之斜躺搖籃會貼有 

        商品檢驗標識 ，品質有政府把關。     

二、使用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 注意本商品的限重，避免發生使嬰幼兒傾倒的風險。 

 (二)「斜躺搖籃」商品係供照顧或安撫無法自行坐立嬰兒之嬰幼兒照護用品， 

         並不適合提供嬰兒睡眠使用。如嬰兒於「斜躺搖籃」中入睡後，應立即轉 

         移到具有堅固、平坦表面的安全睡眠環境 (如：嬰兒床)，讓嬰兒應保持 

         以仰臥姿勢睡覺。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